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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提供了一种照明器配件。第一遮窗部件（16）

具有布置在预确定图案中的多个单元（18）并且

具有对准特征的至少一个集合。第二遮窗部件

（16'）未组装时与第一遮窗部件（16）相同。当组

装时，第二遮窗部件（16'）相对于第一遮窗部件

（16）旋转180°，并且对准特征（20）配置为配对到

设置在第二遮窗部件（16'）上的对准特征（20'）

的第二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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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照明器（10）配件，包括：

第一遮窗部件（16），其具有布置在预确定图案中的多个单元（18），并且具有对准特征

（20）的至少一个集合；以及

第二遮窗部件（16'），其在未组装时与所述第一遮窗部件（16）相同；

其中在组装时，所述第二遮窗部件（16'）相对于所述第一遮窗部件（16）旋转180°，并且

所述对准特征（20）配置为配对到设置在所述第二遮窗部件（16'）上的对准特征（20'）的第

二集合，

其中单元（18）的预确定图案在第一位置中配置为与设置在所述照明器（10）中的光学

器件（12）的集合的第一半对准。

2.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其中所述对准特征（20）从遮窗（16）的第一侧边

缘（22-1）延伸，所述第一侧边缘（22-1）被中心轴线（A1）二等分，以形成第一部分和第二部

分，所述对准特征（20）包括：

凸片（26），其具有第一预确定尺寸，从所述第一部分延伸，并且以第一距离（D1）与所述

中心轴线（A1）间隔开；以及

槽（28），其设置在所述第二部分中，并且以所述第一距离（D1）与所述中心轴线（A1）间

隔开，其中所述槽（28）适配为与来自对准特征（20'）的所述第二集合的、具有所述第一预确

定尺寸的第二凸片（26'）配对。

3.权利要求2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还包括：

第三凸片（30），其具有第二预确定尺寸，从所述第一部分延伸，并且以第二距离（D2）与

所述中心轴线（A1）间隔开；以及

第三槽（32），其设置在所述第二部分中并且以所述第二距离（D2）与所述中心轴线（A1）

间隔开，其中所述第三槽（32）适配为与来自对准特征（20'）的所述第二集合的、具有所述第

二预确定尺寸的第四凸片（30'）配对。

4.权利要求3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其中所述第一预确定尺寸和所述第二预确定尺

寸相同。

5.权利要求2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还包括：

第三凸片（30），其具有第二预确定尺寸，从所述第二部分延伸，并且以第二距离（D2）与

所述中心轴线（A1）间隔开；以及

第三槽（32），其设置在所述第一部分中并且以所述第二距离（D2）与所述中心轴线（A1）

间隔开，其中所述第三槽（32）适配为

与来自对准特征（20'）的所述第二集合的、具有所述第二预确定尺寸的第四凸片（30'）

配对。

6.权利要求5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其中所述第一预确定尺寸和所述第二预确定尺

寸相同。

7.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其中单元（18）的预确定图案在第二位置中配置

为与设置在照明器（10）中的光学器件（12）的集合的第二半对准，其中所述第二位置相对于

所述第一位置旋转180°。

8.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还包括：

凸缘（24），其从第二侧边缘（22-2）延伸，并且适配为安装到所述照明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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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权利要求8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其中所述凸缘（24）定位为从第二轴线（A2）延伸，

所述第二轴线（A2）纵向地二等分所述第二侧边缘（22-2）。

10.权利要求8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其中所述凸缘（24）定位为在安装到所述照明器

（10）时将所述遮窗部件（16）设置到由配件边框（14）限定的凹槽内。

11.权利要求8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其中所述凸缘（24）还从第三测边缘（22-3）和第

四侧边缘（22-4）延伸。

12.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其中所述遮窗部件（16）从注塑成型的塑料形

成。

13.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其中每一个单元（18）是穿过所述遮窗部件（16）

形成的孔。

14.权利要求1所述的照明器（10）配件，还包括围绕所述遮窗部件（16）配合且延伸超出

所述遮窗部件（16）的遮蔽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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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照明器的可重复遮窗配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大体涉及用于在防止照明器中的眩光中使用的可重复遮窗配件。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学泛光灯用于照亮建筑物的外部或内部。这些泛光灯（其还被称为照明器）用

于突显建筑物的有吸引力的建筑学特征并且创建温暖且热情的氛围。它们还用于引起对零

售展示或者其它吸引物（诸如公共纪念碑、娱乐场和摩天大楼）的注意。

[0003] 因为照明器通常使用高功率LED，所以通常必要的是遮挡某些观看角度下的光。例

如，当照亮建筑物时，遮窗可以用于为经过的行人或驾驶员遮蔽强烈的光源。为了防止某些

观看角度下的眩光，遮窗通常用于将光定向在特定方向上。遮窗使用通道、槽或其它构件来

准许一个角度或者角度集合下的光，而遮挡其它角度下的光。

[0004] 从单个工具加工大的遮窗通常是不可行的，因为难以制造大的注入工具。此外，加

工大的遮窗是昂贵的，产生长的加工交付时间并且加倍了工具的成本。然而，加工分离的遮

窗设计可能导致与照明器光学器件的不对准，并且不合期望地阻挡LED，这减少了光输出。

[0005] 因此，本领域中，存在对于不要求大的工具来制造、并且在安装时与照明器光学器

件恰当地对准的单个遮窗设计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6] 本公开涉及一种有创造性的遮窗设计，其可以利用单个工具来加工，并且在安装

时与照明器光学器件对准。本文中的各种实施例和实现方式涉及一种遮窗部件，所述遮窗

部件可以与复制的、旋转的遮窗部件组合以形成完整遮窗。遮窗部件与复制的、旋转的遮窗

部件的对准特征接合。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遮窗部件包括至少一个凸片和一个槽，其沿

一个侧边缘形成，布置为准许遮窗部件与复制的、旋转的遮窗部件配对。

[0007] 一般地，在一个方面中，照明器配件包括第一遮窗部件，其具有布置在预确定图案

中的多个单元并且具有对准特征的至少一个集合；第二遮窗部件，其在未组装时与该第一

遮窗部件相同；并且其中在组装时，第二遮窗部件相对于第一遮窗部件旋转180°，并且该对

准特征配置为配对到设置在第二遮窗部件上的对准特征的第二集合，其中单元的预确定图

案在第一位置中配置为与设置在照明器中的光学器件的集合的第一半对准。

[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对准特征从由中心轴线二等分以形成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第

一侧边缘延伸，该对准特征包括：凸片，其具有预确定尺寸、从第一部分延伸并且以第一距

离与中心轴线间隔开；以及槽，其设置在第二部分中并且以该第一距离与中心轴线间隔开，

其中所述槽适配为与来自对准特征的第二集合的、具有所述预确定尺寸的第二凸片配对。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照明器配件包括第三凸片和第三槽，所述第三凸片具有第二预

确定尺寸、从第一部分延伸并且以第二距离与中心轴线间隔开，所述第三槽设置在第二部

分中并且以第二距离与中心轴线间隔开，其中第三槽适配为与来自对准特征的第二集合

的、具有第二预确定尺寸的第四凸片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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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预确定尺寸和第二预确定尺寸相同。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照明器配件包括第三凸片，其具有第二预确定尺寸、从第二部分

延伸并且以第二距离与中心轴线间隔开；以及第三槽，其设置在第一部分中并且以第二距

离与中心轴线间隔开，其中第三槽适配为与来自对准特征的第二集合的、具有第二预确定

尺寸的第四凸片配对。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单元的预确定图案在第二位置中配置为与设置在照明器中的光

学器件的集合的第二半对准，其中第二位置相对于第一位置旋转180°。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照明器配件包括凸缘，其从第二侧边缘延伸并且适配为安装到

照明器。

[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凸缘定位为从纵向地二等分第二侧边缘的第二轴线延伸。

[0015] 在一些实施例中，凸缘定位为，在安装到照明器时，将遮窗部件设置到由配件边框

限定的凹槽中。

[0016] 在一些实施例中，凸缘还从第三侧边缘延伸。

[0017] 在一些实施例中，遮窗部件由注塑成型的塑料形成。

[0018] 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一个单元是穿过遮窗部件形成的孔。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照明器配件还包括围绕遮窗部件来配合、且延伸超出遮窗部件

的遮蔽物。

[0020] 如本文中为本公开的目的而使用的，术语“LED”应理解成包括能够响应于电信号

而产生辐射的任何电致发光二极管或者其它类型的载流子注入/结(junction)基系统。因

此，术语LED包括但不限于响应于电流而发射光的各种半导体基结构、发光聚合物、有机发

光二极管（OLED）、电致发光带及其相似物。特别地，术语LED指所有类型的发光二极管（包括

半导体和有机发光二极管），其可以配置成产生红外光谱、紫外光谱和各种部分的可见光谱

（一般包括从大约400纳米到大约700纳米的辐射波长）中的一个或多个中的辐射。LED的一

些示例包括但不限于各种类型的红外LED、紫外LED、红光LED、蓝光LED、绿光LED、黄光LED、

琥珀光（amber）LED、橙光LED以及白光LED（在下面进一步讨论）。也应领会，LED可以配置和/

或控制成产生具有针对给定光谱（例如，窄带宽、宽带宽）的各种带宽（例如，半高全宽（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或FWHM）和给定的一般颜色分类之内的各种主波长的辐射。

[0021] 例如，配置成产生基本白光的LED（例如白光LED）的一个实现方式可以包括分别发

射不同光谱的电致发光的许多管芯，所述光谱组合在一起混合以形成基本白光。在另一实

现方式中，白光LED可以与将具有第一光谱的电致发光转化为不同的第二光谱的磷光体材

料相关联。在此实现方式的一个示例中，具有相对短波长和窄带宽的光谱的电致发光“泵

浦”该磷光体材料，其进而辐射具有有些更宽的光谱的更长波长的辐射。

[0022] 也应理解，术语LED并不限制LED的物理和/或电气封装类型。例如，如上面讨论的，

LED可以指具有配置成分别发射不同光谱的辐射的多个管芯（例如其可能是或可能不是独

立可控制的）的单个发光设备。另外，LED可以与被认为是LED（例如一些类型的白光LED）的

组成部分的磷光体关联。一般地，术语LED可以指封装的LED、未封装的LED、表面安装LED、板

上芯片LED、T型封装安装LED、径向封装LED、功率封装LED、包括一些类型的包装和/或光学

元件（例如，漫射透镜）的LED等等。

[0023] 应当领会，前述的概念与下文更详细地讨论的附加概念的所有组合（假如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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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并不相互矛盾）被设想为是本文中所公开的发明主题的部分。特别地，在此公开结尾处

出现的所要求保护的主题的所有组合被设想为是本文中所公开的发明主题的部分。还应当

领会，也可能出现在通过引用而并入的任何公开中的在本文中明确采用的术语应当被赋予

与本文中所公开的概念最一致的含义。

[0024] 本发明的这些和其它方面将从此后描述的（多个）实施例显而易见，并且将参照此

后描述的（多个）实施例而阐述。

附图说明

[0025] 在附图中，同样的参考符号一般贯穿不同视图地指相同的部件。而且，附图未必按

照比例，相反地，重点一般放在说明发明的原理上。

[0026] 图1是依照本发明实施例的具有遮窗部件的照明器的示意性表示。

[0027] 图2是依照本发明实施例的遮窗部件的示意性表示。

[0028] 图3A、3B和3C是依照本发明实施例的遮窗部件的示意性表示。

[0029] 图4A和4B是依照本发明实施例的具有凸缘的遮窗部件以及照明器的示意性表示。

[0030] 图5是依照本发明实施例的具有遮窗和遮蔽物的照明器的示意性表示。

[0031] 图6是依照本发明实施例的遮窗部件的侧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公开描述了用于从单个的、可重复的遮窗设计形成遮窗的装置、系统和设备的

各种实施例。更一般地，申请人已经认识和领会到，将有益的是从单个的、较小的、可组合的

遮窗设计来创建较大的遮窗。本公开实施例的使用的特定目标是能够在不需要大工具的情

况下制造与照明器光学器件恰当对准的大遮窗。

[0033] 鉴于前述内容，各种实施例和实现方式涉及一种遮窗部件，所述遮窗部件可以与

复制的旋转的遮窗部件组合，以形成完整的遮窗。遮窗部件可以包括沿一个侧边缘形成的

至少一个凸片和一个槽，其布置为准许遮窗部件与复制的旋转的遮窗部件配对。凸片和槽

可以位于将侧边缘二等分为相等半部的中心轴线的分开的侧上。凸片和槽都以相同距离与

中心轴线间隔开，使得凸片定位为插入到旋转的复制的遮窗部件的槽中，并且槽定位为接

收旋转的复制的遮窗部件的凸片。遮窗部件16'的180°的旋转允许制造可以使用两次的仅

一个部件。

[0034] 参照图1，示出了具有多个照明器光学器件12以及抬升的配件边框14的照明器10

的实施例。安装到照明器10的是遮窗部件16和遮窗部件16'，遮窗部件16'是遮窗部件16的

复制件。当配对在一起并且装设时，遮窗部件16'相对于遮窗部件16旋转180°。因而，遮窗部

件16配置为配对到旋转180°的其自身的复制件。

[0035] 在图2中图示的实施例中，遮窗部件16可以包括：单元18的图案，从遮窗16的一个

侧边缘22-1延伸的对准特征20，以及从遮窗部件16的其余侧边缘22-2、22-3和22-4延伸的

凸缘24。对准特征20可以包括形成在侧边缘22-1中的一对凸片和槽。在示例性实施例中，遮

窗部件16从注塑成型的塑料形成，不过可以使用形成遮窗的其它已知方法。

[0036] 对准特征20（如将在下文详细讨论的）确保遮窗部件16在装设期间与遮窗部件16'

恰当地对准。对准特征20还允许所有遮窗单元18与照明器光学器件12直接对准。这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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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源的方向上的光截止并且最大化光输出。对准特征20还向装设者提供每一个遮窗部件

16、16'的正确取向的视觉提示。在所示出的实施例中，遮窗部件16包括两个凸片/槽对：凸

片26和槽28形成一个对，并且凸片30和槽32形成另一个对。尽管示出了两个对，但是遮窗部

件16可以在可替换实施例中具有一个凸片/槽对，或者如可以形成在遮窗部件16中的任何

其它数目的配对对准物。

[0037] 单元18可以由孔组成，该孔穿过遮窗部件16形成，或者在可替换实施例中，形成为

通道或槽。普通技术人员将领会到，单元18可以以足以准许光以期望的角度或者角度集合

穿过遮窗部件16的任何方式来形成。单元18图案可以布置为与照明器光学器件12对准。因

为照明器通常包括两个LED板，一个相对于另一个旋转180°，所以在旋转的LED板之上装设

旋转的遮窗部件16'使单元18'与旋转的LED板的LED对准。以该方式，单元18与照明器光学

器件12的第一半对准，并且单元18'与照明器光学器件12的旋转的第二半对准。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可以使用任何数目的单元18图案。此外，单元18间距、单元18形状和单

元18深度可以在可替换实施例中变化。实际上，每一个单元的特性可以在单个实施例内变

化以便实现期望的光截止角度。

[0038] 凸缘24提供了用于将遮窗部件16安装到照明器10的表面。为此目的，凸缘24可以

适配为接收安装硬件，诸如螺丝和垫片，以用于将遮窗部件16附连到照明器10。在所示的实

施例中，凸缘24可以从不拥有对准特征20的三个侧边缘22-2、22-3、22-4中的每一个延伸。

在可替换实施例中，凸缘24可以仅从一个或两个侧边缘22延伸。此外，凸缘24可以延伸每一

个侧边缘22的长度，或者可替换地，仅从每一个侧边缘22的一部分延伸。

[0039] 参照图3A，一起示出了相同取向中的两个遮窗部件16、16'。在图3B中，遮窗部件

16'旋转180°，使得每一个遮窗部件的对准特征20被对准。该视图示出了当遮窗部件16'旋

转180°时，凸片26与槽28'对准，凸片30与槽32'对准，凸片26'与槽28对准，并且凸片30'与

槽32对准。通过每一个凸片和槽与中心轴线的间距，允许这种对准，如在下文所描述的。图

3C示出了完全配对在一起的遮窗部件16和遮窗部件16'。

[0040] 参照图4A，示出了遮窗部件16的侧视图，以及包括边框14的照明器10的前表面的

部分的侧视图。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凸缘24可以沿侧边缘22的中心纵向轴线A2延伸，以便允

许在装设时遮窗部件16被凹进配件边框14中。图4B示出了安装到照明器10的边框14的遮窗

部件16。因为凸缘24沿侧边缘22的中心纵向轴线A2延伸，所以当装设遮窗部件16时，遮窗16

的底半部凹进配件边框14中。使遮窗部件16凹进配件边框14中减低了照明器10的轮廓，减

少了被遮窗部件16遮挡的光的量，并且消除了通过凸缘24的光泄漏。如普通技术人员将领

会到的，凸缘24可以定位在轴线A2上方或下方，以改变遮窗部件16凹进配件边框14中的量。

[0041] 图5示出了具有被装设以管理眩光的附加遮蔽物34的照明器10。遮蔽物34可以在

遮窗部件10之上配合。如普通技术人员将领会到的，可以使用不同的遮蔽物大小、角度和形

状以实现不同程度的眩光管理。

[0042] 参照图6，看到了遮窗部件16的实施例的侧视图。在所描绘的实施例中，遮窗部件

16被中心轴线A1二等分。凸片26和槽28各自以相同的距离D1与中心轴线A1分离。类似地，凸

片30和槽32各自以相同的距离D2与中心轴线分离。该间距允许遮窗部件16与复制的遮窗部

件16'（未示出）配对，复制的遮窗部件16'也具有以距离D1与中心轴线A1'间隔开的凸片26'

和槽28'，以及以距离D2与中心轴线A1'间隔开的凸片30'和槽32'。因为在配对时遮窗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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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旋转180°，所以间距D1确保了凸片26将与槽28'对准且槽28将与凸片26'对准，并且间距

D2确保了凸片30将与槽32'对准且槽32将与凸片30'对准。尽管示出了凸片和槽是交替的，

但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认识到，两个凸片或两个槽可以彼此相邻地定位。只有以下是

重要的：每一个凸片/对被定位在中心轴线A1的对立的两侧上。例如，凸片30和槽32的位置

可以交换，只要它们保持在中心轴线A1的对立的两侧上即可。

[0043] 此外，为了配合在一起，每一个槽必须被尺寸设置（size）为接收以相同的距离与

中心轴线间隔开的凸片。例如，槽28必须尺寸设置为接收凸片26。在示例性实施例中，每一

个槽可以尺寸设置为仅稍微大于它所接收的（复制的遮窗部件16'的）凸片，使得在遮窗部

件16与遮窗部件16'的连接中存在最小游隙。在可替换实施例中，每一个凸片可以形成为抓

住每一个槽以便使遮窗部件16与遮窗部件16'稳固地配对。这可以通过将每一个凸片成形

为具有钩状末端而达成，所述钩状末端配合到形成于槽内的沟道中。可替换地，每一个凸片

可以配置为一旦被插入就在槽内扩展。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领会到，凸片和槽可以以任

何数目的方式形成以便允许凸片配合在相应槽内或者抓住相应槽的内部。可替换地，普通

技术人员将领会到，每一对凸片和槽可以在大小和形状方面与另一对凸片和槽不同。例如，

槽28和凸片26可以是一个大小和形状，而槽32和凸片30可以是不同的大小和形状。

[0044] 尽管本文中已经描述和说明了若干创造性实施例，但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容

易想到用于执行此处描述的功能和/或获得此处描述的结果和/或一个或多个优点的各种

其它系统和/或结构，并且每一个这种变型和/或修改都视为在此处描述的创造性实施例的

范围内。更一般地，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容易理解此处描述的所有参数、尺寸、材料和配置都

意图是示例性的，并且实际参数、尺寸、材料和/或配置将取决于使用本创造性教导的一个

或多个特定应用。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认识到或者使用不超过常规实验便能够确定此处描述

的特定创造性实施例的很多等同物。因此要理解的是，前述实施例仅以示例的方式呈现，并

且，在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的范围内，可以以不同于具体描述的和要求保护的方式的

其它方式来实践创造性实施例。本公开的创造性实施例涉及此处描述的每个单独的特征、

系统、物品、材料、成套用具和/或方法。此外，如果这样的特征、系统、物品、材料、成套用具

和/或方法不相互矛盾，则两个或更多个这样的特征、系统、物品、材料、成套用具和/或方法

的任何组合被包含在本公开的发明范围内。

[0045] 如本文中所定义和使用的所有定义应当理解为支配所定义的术语的字典定义、通

过引用而结合的文件中的定义和/或一般含义。

[0046] 如本文中在说明书中和权利要求书中使用的不定冠词“一（a和an）”应当理解为意

指“至少一个”，除非明确相反地指示。

[0047] 如本文中在说明书中和权利要求书中使用的短语“和/或”应当理解为意指如此连

接的元件中的“任一个或两个”，即在一些情况下联结地出现且在其它情况下分离地出现的

元件。用“和/或”列出的多个元件应当以相同的方式解释，即，如此连接的元件中的“一个或

多个”。可选地，可以存在除了由“和/或”从句具体标识的元件之外的其它元件，无论这些其

它元件与那些具体标识的元件相关还是不相关。

[0048] 如在本文中在说明书中和权利要求书中使用的，“或”应当理解为具有与上面定义

的“和/或”相同的意思。例如，当分开一列表中的各项时，“或”或者“和/或”应当解读为是包

括性的，即，包括许多元件或一列元件中的至少一个元件，但是也包括许多元件或一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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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多于一个的元件，以及可选地包括附加的未列出的项。只有诸如“唯一”或“恰好之一”，

或在权利要求书中使用时的“由…组成”之类的明确相反地指示的术语将指包括许多元件

或一列元件中的恰好一个元件。一般地，当前面有排他性的术语（诸如“任一”、“之一”、“唯

一”或“恰好之一”）时，如在本文中使用的术语“或”应只被解读为指示排他的可选物（即，

“一个或另一个但不是两者”）。

[0049] 如本文中在说明书中和权利要求书中使用的，引用一列一个或多个元件的短语

“至少一个”应当理解为意指从该列元件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元件中选择的至少一个元件，

而不一定包括在该列元件中具体列出的每一个元件中的至少一个元件，并且不排除该列元

件中的元件的任何组合。此定义还允许可以可选地存在除了在短语“至少一个”所指的该列

元件中具体标识的元件之外的元件，无论这些元件与那些具体标识的元件相关还是不相

关。

[0050] 还应理解，除非明确相反地指示，在本文中要求保护的包括超过一个步骤或动作

的任何方法中，该方法的步骤或动作的顺序不一定限制为该方法的步骤或动作被记载的顺

序。

[0051] 在权利要求书中以及在上面的说明书中，诸如“包括”、“包含”、“带有”、“具有”、

“含有”、“涉及”、“持有”、“由…构成（composed  of）”及其相似物之类的所有连接短语将被

理解为是开放的，即意指包括但不限于。如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审查指南第2111.03节中记

录的，只有连接短语“由…组成（consisting  of）”和“基本由…组成”应分别是封闭式的或

半封闭式的连接短语。

[0052] 尽管本文中已经描述和说明了若干创造性实施例，但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容

易想到用于执行此处描述的功能和/或获得此处描述的结果和/或一个或多个优点的各种

其它构件和/或结构，并且每一个这种变型和/或修改都视为在此处描述的创造性实施例的

范围内。更一般地，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容易理解此处描述的所有参数、尺寸、材料和配置都

意图是示例性的，并且实际参数、尺寸、材料和/或配置将取决于使用创造性教导的一个或

多个特定应用。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认识到或者使用不超过常规实验便能够确定此处描述的

特定创造性实施例的很多等同物。因此要理解的是，前述实施例仅以示例的方式呈现，并

且，在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的范围内，可以以不同于具体描述的和要求保护的方式的

其它方式来实践创造性实施例。本公开的创造性实施例涉及此处描述的每个单独的特征、

系统、物品、材料、成套用具和/或方法。此外，如果这样的特征、系统、物品、材料、成套用具

和/或方法不相互矛盾，则两个或更多个这样的特征、系统、物品、材料、成套用具和/或方法

的任何组合被包含在本公开的发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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